“昆山市创新创业杰出人才奖”评选实施细则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人才强市战略，大力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氛围，进一步提升我市人才竞争力，根据《关于推进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财政扶持若干政策的通知》（昆委〔2015〕28号）精神，制定本细则。
一、奖项设置
“昆山市创新创业杰出人才奖”是昆山市人才奖励的最高奖项，每2年评选表彰一次，“昆山市创新创业杰出人才奖”设“杰出人才奖”和“杰出人才提名奖”两级奖项，“杰出人才奖”在“杰出人才提名奖”中产生。“杰出人才奖”每次奖励不超过2~3人，首次评选可适当增加，无符合条件者可空缺；“杰出人才提名奖”每次奖励不超过10人。
二、对象和条件
1.“昆山市创新创业杰出人才奖”获得者应是在经济、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社会等领域取得突出成就，为昆山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各类优秀人才。
2.“昆山市创新创业杰出人才奖”候选人，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祖国、热爱昆山，遵纪守法，拥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及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卓越的创新创业创优能力，其水平和造诣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
3.“昆山市创新创业杰出人才奖”候选人，应该在昆山工作满3年。
4.“昆山市创新创业杰出人才奖”候选人，还必须是取得以下成就之一者：
（1）在科学研究中作出重大发现或者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取得重要成果并创造显著经济或社会效益，其成果获得国家级奖项二等奖以上的完成人，或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或其他省（部）级综合奖项一等奖的完成人；
（2）运用高新技术成果或先进管理经验，创（领）办或管理企业，创造国内外知名品牌，在国内外同行业中综合竞争实力处于领先地位，对国家和社会作出重大贡献，具有较高社会知名度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3）在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农业、政法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取得显著社会效益，为同行公认，在全国有较高声誉的专业技术人才；
（4）在新技术、新工艺的引进、消化、吸收或传统工艺的继承、创新方面作出突出贡献，为同行公认，在业内有较高声誉的高技能人才；
（5）在其他领域为推动社会进步、城市发展作出杰出贡献、产生重大影响的高层次人才。
三、推荐程序和要求
1.“昆山市创新创业杰出人才奖”候选人采取“组织推荐”和“社会推荐”相结合的方式产生。“组织推荐”是指各区镇负责本辖区候选人的推荐和遴选，推荐人选经区党工委或镇党委同意后，报“杰出人才奖”评选小组；市各有关部门负责本系统、本单位候选人的推荐和遴选，推荐人选经本单位党委（党组）研究同意后，报“杰出人才奖”评选小组。“社会推荐”是指鼓励市各协会、社会团体推荐和个人自荐，各协会、社会团体推荐和个人自荐可直接向“杰出人才奖”评选小组提出申请。
2.各区镇、部门、社会团体、协会以及候选人对所申报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3.各区镇、各部门（单位）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原则，严格按照评选条件推荐“昆山市创新创业杰出人才奖”候选人。
四、评审程序
1.“杰出人才奖”评选小组对各级推荐的候选人充分听取相关领域、相关行业部门意见，对候选人进行初审，根据行业分类和专业领域等划分比例。
2.建立 “昆山市创新创业杰出人才奖”专家评审组，负责具体评审工作。采取专家独立打分、两轮评审的办法，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评出“杰出人才奖”和“杰出人才提名奖”建议名单。
3.建议名单在新闻媒体上公示7天，并征求市纪检部门、税务、公安、人民银行等单位意见，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4.公示无异议后，评选结果由“杰出人才奖”评选小组审定，并报市委、市政府批准。
五、表彰奖励
1.“昆山市创新创业杰出人才奖”由市委、市政府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2.“昆山市创新创业杰出人才奖”给予每人30万元奖励，“昆山市创新创业杰出人才奖提名奖”给予每人10万元奖励。奖励就高不重复。
3.“昆山市创新创业杰出人才奖”获得者优先推荐参加“苏州杰出人才奖”的申报。
六、其他
1.本办法由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